
國家文官學院助理輔導員報名表 編號：(由本學院填寫)

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相片

電話
住家：

手機：

電子信箱

聯絡地址

志願紀錄冊
發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(無則免填)

編號：    字第          號       

學

經

歷

學歷 (大學或碩士、校名及科系)

經歷
(退休的單位和職稱)

資訊能力
具備以下軟體使用能力：□World □Excel □PowerPoint
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醫護背景

能力

□否。
□是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區域

(可複選)

□臺北市 □新北市 □新竹市 □臺中市 □南投縣 □嘉義市
□臺南市 □高雄市 □花蓮縣 

備註：
1. 依國家文官學院辦理各項訓練助理輔導員實施要點第 3點第 1款規定，召

募條件為，大專畢業以上學歷，身心健康、儀容端正、品德良好，無不
當素行，具服務熱忱之退休公教人員，並領有志工服務證者為優先。

2. 本表填妥後請以電子郵件或傳真，寄交給本學院志工自主維運管理中心
（nacsvolunteer@nacs.gov.tw，電話：02-26531516）或業務承辦人蔡孟育
先生（p296@nacs.gov.tw，電話：02-26531521，傳真：02-
26531544），本學院將善盡個資保密責任。

3. 本表部分欄位不敷使用時，得自行增列延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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